
幸福家庭．迎頭向前 

■實施家庭教育課程─推展家庭教育工作人員，每年應接受 4小時以上家庭教育專業研

習時數。 

活動名稱 參加家庭教育相

關研習 

辦理日期 110.08.01~110.12.3

1 

參加對象 輔導主任 

活動內容說明：完成 110年度家庭教育承辦人專業知能研習時數 

 

活動名稱 
參加家庭教育相

關研習 
辦理日期 110學年度 參加對象 輔導主任 

活動內容說明：完成「家庭教育的發展與理念」、「臺灣家庭教育推動策略」研習 

 

 


